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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家庭教育輔導團運作計畫 
 

114年 9月 22日高市教家字第 11470180300函修訂 

一、 依據 

(一)家庭教育法（108 年 5 月 8日修訂） 

(二)家庭教育法施行細則（109 年 6 月 23 日修訂） 

(三)教育部、高雄市推展家庭教育中程計畫 

二、 設置目標 

(一)協助將家庭教育推廣至本市學校與社區，健全家庭功能提升家庭生活

品質。 

(二)研發家庭教育課程及教材，強化家庭教育推廣人員媒材運用及設計相

關課程知能。 

(三)透過多元化媒體宣導家庭教育活動及服務，共同推播俾利觸及更多目

標族群。 

三、 組織架構與執掌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：高雄市家庭教育輔導團組織架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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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團長：置一人，由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局長擔任，綜理並督導各項團務

事宜。 

(二)副團長：置一人，由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副局長擔任，協助團長督導各

項團務事宜。 

(三)諮詢顧問：置若干人，由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聘請之專家學者或督學擔

任，提供家庭教育相關業務諮詢與專業建議。 

(四)執行秘書：置一人，由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主任擔任，綜

理輔導團日常行政事務與業務推動。 

(五)副執行秘書：置一人，由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推廣教育組

組長擔任，協助執行秘書推動輔導團各項業務。 

(六)督導顧問：置若干人，由具有本市學校校長身分，且曾任家庭教育輔

導團輔導員之人員擔任，並由高雄市政府教育局邀請聘任。其職責為

協助團員推展各項家庭教育業務，並提供實務經驗與專業指導。 

(七)召集人：由家庭教育輔導團全體輔導員互推一人擔任，負責統籌團務

推動及家庭教育中心交辦事項。 

(八)副召集人：由家庭教育輔導團輔導員互推三人擔任，協助召集人推動

團務及家庭教育中心交辦事項。 

四、 輔導團各組工作內容 

(一)活動推廣組：置組長一人，由副召集人兼任，並置輔導員若干人。協

助家庭教育中心推動年度各項活動，並辦理學校及社區家庭教育相關

推廣工作。 

(二)教材研發組：置組長一人，由副召集人兼任，並置輔導員若干人。因

應家庭教育議題與時勢變化，負責研發相關教材及宣講內容，以提升

推廣成效與教學品質。 

(三)媒體宣導組：置組長一人，由副召集人兼任，並置輔導員若干人。負

責協助規劃與製作家庭教育相關之媒體傳播內容，以強化宣導成效。 

五、 輔導團運作方式 

(一)由團長定期召開家庭教育輔導團年度團務大會，研討輔導團事宜，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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聚團員共識。 

(二)由召集人、各組組長定期召開家庭教育輔導團團務及各組會議，研擬

各組之工作計畫，並訂定工作行事曆。 

(三)配合教育部、高雄市家庭教育年度計畫辦理各項活動及推廣。 

六、 輔導員甄選與聘用 

(一)報名資格 

1.教育人員須為本市在職教師、主任或校(園)長且符合以下項目 

之一： 

(1)具教育部家庭教育專業人員資格 

(2)具家庭教育、心理輔導、社會工作、福利政策等相關學歷 

(3)具家庭教育中心各類種子教師資格(如情緒教育、學校家庭教

育、新住民家庭教育、原住民族家庭教育等)且有實際推廣、 

宣講課程經驗 

(4)於本市推展家庭教育表現優異 

(5)有家庭教育相關領域宣講課程經驗 

2.家庭教育實務工作人員，符合以下項目之一： 

(1)具教育部家庭教育專業人員資格，且有實際推廣、宣講課程經驗 

(2)具家庭教育、教育、心理輔導、社會工作、福利政策等相關 

學歷，且有實際推廣、宣講課程經驗 

(二)甄選及聘用原則 

1.由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辦理輔導員甄選與聘用等相關 

事宜。 

2.報名者得經本市家庭教育輔導團諮詢顧問、督導顧問、輔導員或 

家庭教育中心工作人員推薦報名。 

3.符合報名資格者，經審查其家庭教育相關資歷、推動經驗及服務 

意願後聘用。 

4.現任輔導員之續聘，由輔導團召集人、副召集人及家庭教育中心主

任、組長，依其於聘期內之研習參與情形、會議出席率及實際團務

表現等進行共同討論與評估。評估結果經達成共識後，由團長於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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聘名冊中勾選確認，作為續聘之依據。 

5.通過審核聘用者，由高雄市政府教育局頒予聘書，採兩年一聘制 

(聘期自聘用當年度 1月 1日至次年度 12 月 31 日止)。 

6.輔導員之聘用得涵蓋各學習階段、特殊教育背景、偏鄉及原住民等

地區教育人員。 

七、 輔導員相關規範 

(一)本市家庭教育輔導團輔導員為無給職。 

(二)經聘為本市家庭教育輔導團輔導員者，每年需參加家庭教育相關專業

知能研習或工作坊訓練活動至少 4小時，並應出席輔導團相關會議。

如因故有請假需求需敘明理由，出席次數作為次一屆續聘之參考。 

(三)視輔導員個人專長推薦參與中央、其他縣市或學術單位辦理之家庭 

教育相關研習。 

(四)參與輔導團相關會議、研習或協助團務工作等，教育人員核予公假 

登記或公假派代出席。 

(五)督導顧問及輔導員屬在職教育人員者，依本市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

員工獎懲標準補充規定以年度辦理敘獎。 

八、 經費來源 

(一)申請教育部年度計畫專案補助。 

(二)由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相關經費項下支應。 

九、 本計畫奉核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